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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刊發。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招股章程，亦不構成且不擬作為在挪威、丹麥、香港、美
國或其他地方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或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
證券的任何要約。本公告不擬直接或間接在派發或發佈本公告屬不合法的司法管
轄區派發或發佈。本公告或其任何內容並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的基礎。如決定
作出要約時，任何該等要約或邀請只會以發行人刊發可於發行人的註冊辦事處及
（除若干例外情況外）透過發行人的網站可取得的招股章程的形式作出。任何該
等招股章程將載有發行人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及財務報表，並僅限於有關要約或
邀請可以合法及有效地作出的司法管轄區內提供。 
 
 

SWIRE PACIFIC LIMITED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19 及 00087) 

 
 

公告 
建議分拆 Swire Blue Ocean A/S (已更名為 Cadeler A/S) 的最新情況 

 
 
謹此提述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發佈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Swire Pacific Offshore Operations (Pte) Ltd 建議將其

附屬公司 Swire Blue Ocean A/S（已更名為 Cadeler A/S (「Cadeler」)）於奧斯陸

證券交易所上市（「建議分拆」）。 
 
Cadeler今天於挪威宣佈有意申請於奧斯陸證券交易所上市。待取得 Oslo Børs（奧

斯陸證券交易所）及挪威金融監管局的相關批准，並視乎當前股票資本市場情況，

預期 Cadeler 於奧斯陸證券交易所的首個交易日將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Cadeler
將於適當時候就其建議上市事宜刊發進一步的公告。 
 
建議分拆 
 
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5 項

應用指引，就建議分拆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合交易所」）遞交有關

批准進行建議分拆的申請，並欣然宣佈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取得聯合交

易所有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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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第 15 項應用指引規定公司須透過以實物分派 Cadeler 現有股份的方式或在發售

Cadeler 的現有股份或新股份時採取優先申請方式，為其股東提供 Cadeler 股份的

保證權利。公司已向聯合交易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第 15 項應用指引下有關保證權

利的規定（「保證權利豁免」），而聯合交易所已授出有關豁免。豁免的理據如

下：  
 
(i) 鑒於公司採取優先申請方式提供 Cadeler股份的保證權利時必須遵守在香港

的證券規定及可能須遵守公司股東所在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證券規定，該

等證券規定繁多，在時間及成本上會為公司構成繁重的負擔；  
 
(ii) Cadeler 股份的保證權利（不論透過優先申請或以實物分派方式提供）的價

值對公司股東非常有限，不值得為此投入額外的時間、成本和開支： 
 

(A) 公司股東根據保證權利獲得 Cadeler股份所得的遞增價值，相對其持

有公司股份的價值，將會微不足道； 
 
(B) 不少公司股東在挪威開立電子股份登記賬戶以持有和買賣 Cadeler股

份時將面臨相當的行政困難，致使保證權利對該等股東而言實際用

途有限； 
 
(C) 保證權利很可能導致公司股東收到 Cadeler股份的碎股，其價值會較

低，皆因碎股的價格因其可銷售性不及以完整單位買賣的股份而有

所折讓；及 
 
(D) 鑒於一般認為大部分公司股東乃為公司亞洲業務的投資者，因此認

為公司股東對 Cadeler（作為一所在歐洲專門從事風力發電站裝置業

務的企業）股份的保證權利應該興趣不大；及 
 
(iii) 公司並無尋求少數股東豁免遵守保證權利的規定，因建議分拆並非公司的

重大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毋須股東批准，而在此情況下尋求少數股東批准，

在時間和開支方面是繁重且不實際。 
 
基於上述原因，公司董事認為建議分拆和保證權利豁免屬公平和合理，並合乎公

司和整體股東的利益。 
 
建議分拆須視乎（當中包括）能否獲挪威有關當局批准 Cadeler 證券的可能發售

上市及買賣，以及公司及 Cadeler 董事局的最終決定。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務請注意，公司概不保證建議分拆將獲落實，亦不確定其進行時間。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在買賣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行事。 
 



 

- 3 -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  施銘倫（主席）、岑明彥、劉美璇、張卓平； 
非常務董事： 郭鵬、施維新；及 
獨立非常務董事： 包逸秋、范華達、利乾、李慧敏及歐高敦。 
 
 
承董事局命 
SWIRE PACIFIC LIMITED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傅赫庭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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